
法規名稱：(廢)臺北市中山堂各廳室收費標準

修正日期：民國 95 年 08 月 10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95年 8月 10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（95）北市文化三字第 09530664200號

函發布廢止

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台北市中山堂各廳室收費標準

├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名│面    積│容納│ 項目 │調整後收│原收租金標準

│  │ (m^2)  │人數│      │費金額  ├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

│稱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場租│服務費│擴音機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中│        │1500│會議  │16000元 │5000│2000  │600

│  │1623．6 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  │        │1500│電影  │15000元 │6000│2000  │

│正│     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  │        │1500│綜藝  │19000元 │6000│2000  │1200

│  │     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廳│        │    │預演、│6000元  │3000│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搭景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光│        │500 │會議  │8000元  │2400│1200  │600

│復│759  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廳│        │600 │喜宴  │8500元  │2400│1500  │600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堡│        │100 │會議  │4100元  │1200│800   │600

│壘│29．3   ├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廳│        │130 │喜宴  │4300元  │1200│1000  │600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畫│        │    │中段畫│        │1500│500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廊  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北段畫│        │1000│500   │

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廊  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廊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

│展│158     │    │第一展│10000元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覽室  │        │

│覽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  │253     │    │第二展│15000元 │新增項目

│室│        │    │覽室  │       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研│83      │28  │藝文第│3000元 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一研習│  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室    │        │

│習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  │86      │28  │藝文第│3000元 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二研習│        │

│室│        │    │室    │       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會│67      │33  │三樓會│2500元 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議室  │  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 (南星│  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室)   │        │

│議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  │219     │65  │三樓會│4500元 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議室  │        │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 (松濤│        │

│室│        │    │室)   │        │

├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電視錄│6000元  │新增項目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影    │        │

│  ├─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  │67      │    │一樓北│2000元  │新增項目



│  │        │    │辰室  │        │

├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│

│

│

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調整幅

┬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─┬──┬───┤度%

│燈光│放映機│演員室│貴賓室│冷氣│小  計│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600 │      │      │1600  │3200│13000 │23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    │1000  │      │      │3200│12200 │23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1200│      │600   │1600  │3200│15800 │20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1000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4000  │50%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300 │      │      │500   │1500│6500  │23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300 │      │      │500   │1500│6800  │25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100 │      │      │500   │900 │4100  │0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100 │      │      │500   │900 │4300  │0%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2000  │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┼───┼───

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1500  │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│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  │    │      │

┴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┴───┴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

                │

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說          明│

│              │

│              │

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

│一  各廳堂除一│

┤    樓展覽室按│

│    全天收費外│

┤    ，光復、堡│

│    壘廳每次均│

┤    以三小時起│

│    算，其餘各│

│    廳室均分上│

┤    午八時至十│

│    二時、下午│

┤    一時至五時│

│    、晚上六時│

┤    至十時三個│

│    時段租借，│

┤    使用時間延│

│    長均以每小│

┤    時平均單價│

│    計收。    │

│二  中正廳藝文│



┤    活動如發售│

│    門票，每場│

│    加收壹萬元│

│    。        │

│三  未經本所同│

│    意不得擅自│

│    啟用電器、│

┤    燈光、音響│

│    、舞台等各│

│    項設備，如│

┤    需要臨時按│

│    裝燈光或其│

│    他設備時，│

┤    須經本所同│

│    意後，會同│

│    有關人員會│

┤    辦，不得私│

│    自架設，以│

│    策安全。  │

│四  中正廳拆景│

┤    以每小時一│

│    、五○○元│

│    計算。    │

│五  中正廳鋼琴│

│    免費提供使│

┤    用。畫廊內│

│    部因無任何│

│    設備及空調│

│    ，故無法使│

│    用，擬停止│

┤    出租，俟改│

│    善設備後再│

│    行出租。  │



┤六  各廳室之出│

│    租，倘適逢│

│    收費標準調│

┤    整，應依實│

│    際使用各廳│

│    室時之收費│

│    標準計收。│

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┘


